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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 政 厅

宁发改价格（调控）〔2023〕344号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关于宁夏交通学

校 16#学生公寓住宿费收费标准的批复

宁夏交通学校：

《关于核增宁夏交通学校新建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的请

示》（宁交校发〔2023〕13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就你校 16#

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及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鉴于 16#学生公寓配置室内卫生间、洗漱台且干湿分离、

住宿条件较好的实际情况，核定 16#学生公寓六人间住宿费标准

为每生每学年 900元。

二、你校收费时需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

票据，所收费用全部纳入单位财务统一核算，全额上缴同级财

政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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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要认真做好收费公示工作，将批准的收费项目、收费

标准、批准文号、投诉电话等在收费场所的醒目位置进行公示，

自觉接受财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学生监督。

四、本批复执行期为一年，自 2023年秋季开学起至 2024

年秋季开学前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

2023年 5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自治区市场监管厅、审计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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